
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定書 

衛部爭字第 1123404877 號 

申 請 人 邱碧芝 代 表 人  

健 保 署 

核定文件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（以下簡稱健保署）112 年 8月 17 日列印

補發之保險費欠費繳款單。 

請求事項 撤銷繳款單。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。 

 

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)提起訴願。  

 

部長 薛瑞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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